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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各級民意代表之宣誓誓詞 

余誓以至誠，恪遵憲法，效忠國家，代表人民依法行使職權，不徇私

舞弊，不營求私利，不受授賄賂，不干涉司法。如違誓言，願受最嚴

厲之制裁，謹誓。 

二、各級民意代表以外須依宣誓條例宣誓之人員宣誓誓詞 

余誓以至誠，恪遵國家法令，盡忠職守，報效國家，不妄費公帑，不

濫用人員，不營私舞弊，不受授賄賂。如違誓言，願受最嚴厲之處罰，

謹誓。 

(臺灣台語宣讀) 

我立誓會用上誠懇的心，遵守憲法，為國盡忠，代表人民依法行政，袂

因為私情為非糝做，袂追求私利，袂食錢烏西，嘛袂干涉司法。若有反

背誓言，甘願食罪接受嚴辦，此誓。 

翻譯 

(臺灣台語宣讀) 

我立誓會用上誠懇的心，遵守國家法令，盡忠職守，報答國家，袂拍翸

庫銀，袂濫使用人，袂因為私情為非糝做，袂食錢烏西。若有反背誓言，

甘願食罪接受嚴辦，此誓。 


